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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老酒（第 1 部分：浓香型白酒）（初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老酒（第 1部分：浓香型白酒）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粮谷为原料，以浓香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陈酿、勾

调或不勾调而成的生态老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4806.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

GB 4806.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5009.2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甲醇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

GB/T 10781.1 白酒质量要求 第1部分：浓香型白酒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T/SPAQ XXXX 生态酿酒评价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9】第123号《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1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基酒

符合T/SPAQ XXXX 生态酿酒评价要求生产的基酒。

3.2 酒龄

基酒、调味酒或成品酒在陶坛、玻瓶/陶瓶等容器中贮存老熟的时间，以年为单位。

3.3 综合酒龄

组合酒加权平均酒龄。

注：以各基酒、调味酒的比例与年份的乘积求和。

3.4 生态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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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龄 5年以上（或窖龄 20 年及以上窖池生产的、酒龄 3 年以上）的生态基酒及其综合酒龄 5 年

以上成品酒，或生态基酒经勾调瓶贮 5年以上的酒。

4 技术要求

4.1 生产工艺要求

选用优质的粮谷为原料，以优质浓香大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泥窖固态续糟发酵、固态蒸馏，在

陶坛等容器贮存 5 年或窖池窖龄 20 年的基酒贮存 3 年以上，经组合调味或不组合调味、包装、检验

合格后出厂。

4.2 感官要求

4.2.1 生态老酒(基酒）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特级 优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透明或微黄，无沉淀杂质
a

香气 香气幽雅、舒适、陈香特别突出 香气幽雅、陈香突出

滋味 入口醇厚、陈韵自然、酒体丰满、回味悠长 入口醇厚、陈韵自然、醇甜丰满、余味悠长

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独特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失光或白色沉淀物质，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4.2.2 生态老酒（成品酒）

高度酒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低度酒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2高度酒感官要求

项目 特级 优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透明或微黄，无沉淀杂质
a

香气 香气幽雅、舒适、陈香特别突出 香气幽雅、陈香突出

滋味 入口醇厚、陈韵自然、酒体丰满、回味悠长 入口醇厚、陈韵自然、醇甜丰满、余味悠长

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独特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失光或白色沉淀物质，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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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低度酒感官要求

项目 特级 优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透明或微黄，无沉淀杂质
a

香气 香气幽雅、舒适、陈香特别突出 香气幽雅、陈香突出

滋味 入口绵甜、陈韵自然、酒体丰满、回味悠长 入口绵甜、陈韵自然、醇甜丰满、余味悠长

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独特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失光或白色沉淀物质，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4.3 理化要求

4.3.1 生态老酒（基酒）

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理化要求

项目 特级 优级

酒精度/（%vol，20℃） ≥ 60.0

酸酯总量/(mmol/L) ≥ 40 35

己酸+己酸乙酯/(g/L) ≥ 3.0 2.5

固形物/(g/L) ≤ 0.4

4.3.2 生态老酒（成品酒）

生态老酒成品酒自生产日期起一年之内应符合产品标签标识上执行标准的质量要求；一年之后高

度酒应符合表 5的规定，低度酒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5高度酒理化要求

项目 特级 优级

酒精度/（%vol，20℃） (40,70)

酸酯总量/(mmol/L) ≥ 37 32

己酸+己酸乙酯/(g/L) ≥ 1.8 1.3

固形物/(g/L) ≤ 0.4

表 6低度酒理化要求

项目 特级 优级

酒精度/（%vol，20℃）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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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酯总量/(mmol/L) ≥ 27.0 22.0

己酸+己酸乙酯/(g/L) ≥ 1.20 1.00

固形物/(g/L) ≤ 0.6

4.4 食品安全指标

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7 食品安全指标

项目 要求

甲醇
a
/（g/L） ≤ 0.5

氰化物
a
（以 HCN 计）/(mg/L) ≤ 3.0

铅（以 Pb 计）/（mg/kg） ≤ 0.2

a
甲醇、氰化物指标均按 100％酒精度折算。

4.5 真实性要求

应建立生态老酒扫描探针显微镜图谱/核磁图谱/三维荧光光谱图谱数据库，不同品种生态老酒图

谱应符合对应图谱要求。

4.6 追溯记录

应建立产品的基酒生产、陈酿、酒体设计、加工、包装生产、入库、出库等追溯系统数字记录，

实现产品追溯有效运行。

4.7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依

照 JJF 1070 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4.8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8951 的规定。

4 试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按GB/T 10345规定的方法执行。

5.2 理化指标

酒精度按GB 5009.225规定的方法执行，酸酯总量、己酸+己酸乙酯按GB/T 10781.1规定的方法执

行，固形物按GB/T 10345规定的方法执行。

5.3 食品安全指标

甲醇按GB 5009.266规定的方法执行，氰化物按GB 5009.36规定的方法执行，铅按GB 5009.12规

定的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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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规则

6.1 原辅料检验

原辅料入库需经本单位检验部门检验合格或索取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后方可入库。

6.2 出厂检验

6.2.1 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附产品合格证方能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酒精度、总酸、总酯、己酸乙酯、固形物、甲醇、氰化物、铅、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6.3 型式检验

6.3.1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时；

b) 当原料来源发生变化或主要设备更换，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停产 3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项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

6.4 组批

以同批原料、同一配料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6.5 抽样方法和抽样数量

6.5.1 出厂检验每次在每批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2L 的成品进行检测，样品分为两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

一份作为备样样品。

6.5.2 型式检验抽样应在出厂检验合格批次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4L 的产品作为检测样品，样品分为两

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备样样品。

6.6 判定规则

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判为合格。若出现不合格项时，可加倍抽样复验，复验合格则判为该批产品合

格；如仍有不合格项目，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6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标签

产品标志、标签应符合 GB 7718、GB 2757 和国家质检总局令【2009】第 123 号《食品标识管理

规定》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2 包装

本产品包装采用不锈钢桶（罐）应符合GB 4806.9的规定，采用陶坛应符合GB 4806.4的规定，采

用玻瓶应符合GB 4806.5的规定。

7.3 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无异味、无污染；运输过程中必须防雨、防潮、防暴晒。严禁与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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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清洁卫生、通风、防潮、防鼠、无异味的库房中，食品贮存时应留有一定间隙，隔

墙离地，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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